
自來水法施行細則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法第六十七條
所稱消防用水，指下列
用水：
一、火警時消防用水。
二、消防機關之消防蓄

水池用水。
三、消防機關列管檢查

之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府籌建或
整修之消防蓄水池
用水。

四、平時消防演習、試
車及檢查救火栓用
水。

      本法第六十七條所
稱市政公共用水，指公
共環境清潔用水，包括
公廁用水、防疫用水及
其他有關公共環境清潔
所使用者。

      前項所稱防疫用
水，指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成立，  一級開設  
期間  之下列用水：  
一、傳染病防治法主管

機關用水。
二、  傳染病指定隔  離醫  

院及應變醫院用
水。

三、經各級政府機關指
定或徵用之公、私
立醫療機構或公共
場所用水。

四、防疫旅宿用水。

第十條  本法第六十七條
所稱消防用水，指下列
用水：
一、火警時消防用水。
二、消防機關之消防蓄

水池用水。
三、消防機關列管檢查

之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籌建或整
修之消防蓄水池用
水。

四、平時消防演習、試
車及檢查救火栓用
水。

      本法第六十七條所
稱市政公共用水，指下
列用水：
一、公共環境清潔用

水：包括公廁、洗
街、灑水、防疫及
其他有關公共環境
清潔所使用者。

二、公園綠地用水：包
括綠地、行道樹、
水池及其他有關公
園綠地所使用者。

一、考量目前國際節水趨
勢認為公園綠地及行
道樹不宜使用自來水
進行澆灌，且洗街、
灑水可採非自來水之
水源，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二項第一款有關
洗街、灑水及第二款
公園綠地用水，以鼓
勵改用污水處理廠放
流水、貯留雨水等其
他水源。

二、鑒於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成立後，一級
開設期間，防疫用水
需求增加，為利執行
防疫相關工作，爰新
增第三項規定，明定
防疫用水之範圍，對
於主要實際執行防疫
機關及單位之用水，
給予水費優待，其中
第一款所稱傳染病防
治法主管機關，包括
衛生福利部及所屬疾
病管制署、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
其所屬衛生局；第二
款係指經主管機關依
傳染病防治法第十四
條及傳染病防治醫療
網作業辦法第六條規
定公告之傳染病指定
隔離醫院及應變醫
院；第三款係指依傳
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
條第二項指定或徵用
作為檢疫或隔離之
公、私立醫療機構或
公共場所；第四款係
指經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交通部
觀光局獎助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推動溫



馨防疫旅宿實施要點
第六點第一款核定之
防疫旅宿。


